关于新修订的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禁止平台强制
平台内经营者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行为条款解读
（供稿单位：杨浦区市场监管局）

[bookmark: _GoBack]如今，互联网飞速发展，有电商平台为吸引用户，疯狂压低商品价格。例如近期频频登上热搜的“外卖大战”，部分外卖平台利用高额补贴争夺市场份额，看似超值的优惠背后，往往是中小微商户被迫承担成本转嫁，长期来看，不仅商户利润走低，可能导致“低价”到“低质”的市场乱象，更隐藏着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等多重风险。
新修订的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明确禁止平台利用规则强制商家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，为此类乱象划下了法律红线。
——何为“平台强制低价销售”？
即平台经营者通过规则设定、后台操作或流量分配等方式，迫使平台内经营者接受低于成本价的销售价格。
例如：某商家原定于正常价格100元售卖一件产品，但平台为了揽取更多市场份额，要求活动价必须定到60元以内，否则就不给流量，这一价格已低于商品成本价，商家表面上“自愿”，实际上是被迫接受。在日常监管实践中，我局就曾接到消费者投诉，称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产品后，发现产品在短期内连续降价四次。有平台内经营者也向我局反映，某外卖平台强制要求商家统一售价或设置最低价。诸如此类的恶性降价、内卷式竞争行为，即使在短期内让消费者觉得“便宜了”，从长期来看，中小商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，商家为降低成本牺牲产品质量，严重扰乱正常经营秩序，最终损害到消费者利益。
——新旧法律相比，变化在哪里？
在旧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中，对“低价恶性竞争”的法律条款主要针对经营者之间的不正当价格竞争，对平台方凭借制定规则、操控后台数据和流量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销售的行为，缺乏针对性的条款。
此次修订，新增了第十四条，明确规定：“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。”这意味着，监管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，平台再不能打“平台规则”的擦边球。平台责任得到凸显，监管不仅盯商家，还能直指平台。变相强制也被覆盖，例如通过算法、流量、活动门槛等“变相方式”向平台内经营者施压，均被纳入管辖范围。
这一规定，填补了过去在监管平台方面的制度空白。
——“平台强制低价”的违法后果有哪些？
根据新法第三十条规定，平台若实施“强制低价”行为，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将面临 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。
——合规经营提醒
无论是平台、还是入驻平台的千万商户，合规经营都是行为底线。就平台而言，应依法建立公平竞争规则，做到公开透明；要强化合规审核，对涉及价格的活动进行评估；要履行主体责任；发现不正当竞争行为，应及时采取措施，保留记录，并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告。就商家而言，应做好成本核算，理性参与促销；要善用维权渠道，若遭遇强制低价，及时向平台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；应诚信守法经营，不虚构“低价噱头”，不搞虚假宣传。
公平竞争是市场长远发展的根基。新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为平台恶性低价竞争划下了“硬杠杠”，既是对市场正常公平竞争秩序的保障，也是对行业从流量争夺转向服务升级的合规引导，守护消费者健康、稳定的消费环境，让竞争更理性，让发展更高质，共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经济生态。
